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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15,135,174 股，占公司总股本 17.10%，可交

易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15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或其

一致行

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

解限

售原

因 

本次解除限

售登记股票

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比

例 

尚未解除限售

的股票数量 

1 杨霞 是 董事长 A 13,032,110 14.72% 39,096,330 

2 金雪坤 否 
董事、总

经理 
A 423,475 0.48% 1,270,425 

3 陆晨阳 否 
董事、副

总经理 
A 306,297 0.35% 918,892 

4 唐梦华 否 

董事、副

总经理、

董事会秘

书 

A 32 0.000036% 98 

5 薛芳琴 否 副总经 A 15,600 0.02% 46,800 



理、财务

总监 

6 兰小宾 否 副总经理 A 22,091 0.02% 66,273 

7 何振瑞 否 监事 A 7,308 0.01% 21,926 

8 冯伟 否 
原监事会

主席 
B 28,261 0.03% 84,783 

9 

中信证券－中

信银行－中信

证券锦波生物

员工参与北交

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否 - F 650,000 0.73% 0 

10 

晨鸣（青岛）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晨鸣 5

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否 - F 357,500 0.40% 0 

11 

新长期（海南）

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新

长期中国稳健

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否 - F 292,500 0.33% 0 

合计 — 15,135,174 17.10% 41,505,527 

 

注：解除限售原因： 
A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售 

B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 

C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 

D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E 公开发行前特定主体股票解除限售上市 

F 参与战略配售取得股票解除限售上市 



G 其他（说明具体原因）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45,891,080 51.85%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41,420,744 46.80% 

2、个人或基金 1,199,976 1.36% 

3、其他法人 0 0.00% 

4、限制性股票 0 0.00% 

5、其他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42,620,720 48.15% 

总股本 88,511,800 100.00% 

 

注：如公司近期办理过新增股份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以新增股份登记后的总股本为准。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上市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如果属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减持和持股管理》等规定的减

持预披露主体，若后续减持股份，将在减持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一）《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   

（二）《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申请书》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关于发布解除限售公告

的通知》 

 

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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